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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深刻认识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重要意义，认真学习研

究，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二、压实主体责任。采购人对采购需求管理负有主体责任，

应当建立健全采购需求管理制度和审查工作机制，加强对采购需

求的形成和实现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，对采购需求和采

购实施计划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负责。各级主管预算单位

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指导督促所属预算单位采购需求管理工

作落实落地。 

三、公开采购需求。建立政府采购需求公开机制，所有采购

需求均应当在采购公告中公开，对开展需求调查的，调查结果应

当作为采购需求重要部分予以公开。采购公告中未公开采购需求

的，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进行询问。 

四、强化监督管理。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需求

管理的监督检查，对未按《办法》规定建立采购需求管理内控制

度、开展采购需求调查和审查工作的，要采取措施责令整改，对

存在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。 

《办法》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反馈省财政

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2021 年 6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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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28日印发  


